附件 1   

南海区在建工程项目专项检查情况表
镇（街道）：                          在建工程项目：
	整治项目
	整治内容
	整治标准
	检查情况

	一、项目劳务资料完善
	1. 项目各方合同梳理，劳务框架建立
	整理归档：施工许可证，项目总、分包合同（可节选，无分包工程不用上传）。
	

	二、实名制管理
	1.实行用工实名制信息化管理系统
	在建工程施工现场不管通过以二代居民身份证、虹膜、人脸识别、IC卡等设备采集数据，都必须有完整地考勤记录，进出工地必须考勤，工作人员随时抽查。
	

	
	2.实名制登记台账
	每天进出场的登记台账，可以清楚地反映工人进出场的情况。
	

	
	3.签订劳动（劳务）合同
	1.在建工程项目劳动（劳务）合同签订率达到85%以上。检查的在建工程项目，劳动（劳务）合同签订率达到100%。
	

	
	
	2.劳动（劳务）合同合法合规，内容应包含工资计算方式、工资标准、发放时间、工资发放方式、合同时间等必要内容。
	

	
	
	3.所有合同与实名制台账信息要对应；合同确保本人签名；合同附上每一个工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分账管理
	1.设立账户
	1.总包应设立工资专用账户（签订四方协议）。分包企业可设立工资专用账户，可委托总包发放工人工资。
	

	
	
	2.工人设有个人工资银行账户。
	

	
	2.银行流水
	1.建设方工资转款额确认（月度完成产值的20%）。

2.要有银行月度流水账，建设方给工资专账的月转款凭证，银行发放工人工资记录。
	

	
	3.分包企业委托总包企业发放工资
	1.有相应的分包企业委托总包企业发放工资的证明。
	

	
	
	2.在建工程项目中由分包企业委托总承包企业直接向农民工代发工资的项目数占比达60%以上。检查的在建工程项目，分包企业委托总包企业发放工资达到100%。.
	

	四、工资保证金
	缴纳工资保证金的凭证。
	工资保证金缴存凭证（归档）
	

	五、工资发放情况


	1.工资发放制度及达标率
	1.有明确的工资发放制度（公示栏公示），规定每月的固定时间发放工资。
	

	
	
	2.80%以上在建工程项目实现按月足额支付工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100%实现按月足额支付工作。检查的在建工程项目工资全部实现按月足额支付工资。
	

	
	2.工资表制作符合规范
	工资表制作规范，要有总包、分包企业的盖章，并有总包、分包、监理、建设方企业的负责人签名。
	

	
	3.工资表签名
	1.分班组为单位，设立台账。
	

	
	
	2.所有签名要打指模，要与实名制合同和考勤台账保持一致，必须真实，不得伪造
	

	
	
	3.严禁代签。
	

	
	4.公示工资发放表
	每月按规定，就已发放的工资情况进行公示。
	

	六、现场落实及其它
	1.维权信息告示牌
	参照佛山市统一制定的“建筑工人权益保障告知牌”样板，告示牌置于工地显眼位置。
	

	
	2.张贴公示施工许可证
	在公告栏等显眼位置，张贴公示在建项目施工许可证。
	

	
	3.考勤落实。
	人员出入口必须安装考勤机，加强现场管理，进出工地必须考勤。
	

	
	4.考勤设备管理
	1、设备在线，使用正常。

2、对接区平台，实时传输。

3、上传项目信息齐全。

5、上传工人信息齐全。

6、按月上传月度资料。


	


检查人员签名：                            检查日期：



